附件1
2023年创建院级体育特色项目的办学单位一览表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职能部门
及负责人

	1
	金陵分院
	篮球
	学工处，姚俊

	2
	南京财经分院
	花样跳绳
	教学部，孙国梁

	3
	南京商贸分院
	魅力龙舟
	学生处，黄荣荣

	4
	戏剧学校办学点
	羽毛球
	基础教学科，蒋文铭

	5
	中华中专办学点
	龙舟
	学工处，黄婷

	6
	莫愁中专办学点
	极限飞盘
	学生发展中心，姜标

	7
	浦口中专办学点
	足球
	教务处，贡华

	8
	常州铁道分院
	羽毛球
	教学管理部，张华

	9
	常州刘国钧分院
	篮球
	体育部，秦建华

	10
	常州艺术分院
	啦啦操
	教务处，吴小萍

	11
	武进分院
	篮球
	教科处，李添翼

	12
	常州技师分院
	篮球
	基础部，徐国峰

	13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办学点
	啦啦操
	教务处，钱福鸿

	14
	徐州财经分院
	啦啦操
	教务处，李成明

	15
	徐州技师分院
	篮球
	基础部，马传军

	16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排球
	基础教学部，杨成俊

	17
	大港中专办学点
	篮球
	团委，李吴越

	18
	交通技师学院办学点
	乒乓球
	公共基础课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朱中文

	19
	盐城生物工程分院
	篮球、二十四节令鼓
	教务处，宋俊苏

	20
	盐城机电分院
	篮球
	教务处，张国军

	21
	盐城技师分院
	篮球
	教务处，徐国权

	22
	无锡交通分院
	篮球、足球
	基础教学部，杨凤琴

	23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篮球、啦啦操
	教务处，朱凌华

	24
	无锡立信分院
	啦啦操
	教务处，郭茜

	25
	陶都中专办学点
	篮球
	教学管理处，邢洁林

	26
	苏州建设交通分院
	龙狮
	基础部，刘庆根

	27
	苏州分院
	足球
	体卫艺，陈燕

	28
	常熟分院
	篮球
	学工处，席义明

	29
	昆山第一中专办学点
	篮球
	体卫艺处，姚祖荣

	30
	苏州丝绸中专办学点
	篮球
	体育组，李建芳

	31
	太仓中专办学点
	篮球
	体育组，孙明

	32
	相城中专办学点
	足球
	体育组，窦会取

	33
	南通卫生分院
	啦啦操
	基础部，周彤

	34
	南通分院
	“八法五步太极拳”
	学工处，姚晓晶

	35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足球
	基础课部，彭敏玲

	36
	淮安技师分院
	掼蛋
	教科处，顾玉娟

	37
	泰兴分院
	足球
	教学事务服务中心，丁九峰

	38
	宿迁经贸分院
	啦啦操
	学工处，曾昭进


附件2
院级体育特色项目创建要求
院级体育特色项目可分为基础体育特色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基础体育特色项目包括篮球、足球、排球、啦啦操、花样跳绳、乒乓球、羽毛球、棋类和桥牌等；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包括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具体要求如下。
（一）建设基础。原则上特色项目应当有3年及以上的发展历史，有3名及以上水平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教师团队，且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具备良好的建设基础。
（二）条件保障。要有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功能齐备的固定训练、活动场所，器材设施配备充足；每年有不少于5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特色项目建设。
（三）项目实践。特色项目应当列入学校体育教学内容，要有完善的班级、系部和学校的竞赛机制，每年校内联赛不少于1次。要建立学校特色项目运动队，有完备的训练计划，原则上每周训练不少于2次。
（四）示范影响。学校应当积极开展项目交流活动，原则上主办或承办特色项目赛事不少于1次，参加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成绩良好，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力。
（五）组织管理。特色项目的组织机构健全，分管校长和主管部门明确，履行职责到位，管理有规章、活动有计划、过程有记录、工作有总结。
附件3
院级体育特色项目评审验收评分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自评得分：      专家评分：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

得分
	专家

评审

得分
	验收方法

	组织
领导
	由分管校领导负责体育特色项目创建工作；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履行职责到位；有健全的体育特色项目创建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到位，工作职责明确。
	5
	
	
	查验材料

现场考察


	管理
机制
	有规范全面的特色项目活动的管理制度，管理有序，制度落实；将体育特色项目列入学校工作计划，发展规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具体；年度工作计划任务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得力；年度总结全面具体、结果可检验。 
	10
	
	
	

	活动
资料
	特色项目的教学、课余活动、竞赛等工作有年度计划、有年度总结和年度活动过程记录。
	5
	
	
	

	场地
设施
	有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功能齐备的固定训练、活动场所。
	5
	
	
	

	设备
设施
	器材设施配备充足，能满足日常教学和活动要求。
	5
	
	
	

	经费
保障
	每年用于特色项目的专项经费不少于5万元，能多渠道筹措活动经费；设立项目训练、竞赛及带训教师的补贴等专项经费，设备设施添置、维修和更新有经费保障。
	5
	
	
	

	队伍
建设
	特色项目列入学校体育教学内容，课时比例合理，有体育特色项目的校本教材；建立学校特色项目运动队，有完备的梯队建设、招新制度。
	10
	
	
	

	项目
活动
	特色项目运动队，有完备的训练计划（学期训练计划、周训练计划、课时计划），每周训练2次以上；有完善的班级、系部和学校的竞赛机制，每年校内联赛不少于1次；积极参加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
	15
	
	
	

	项目
开展
	项目开展历史较长，有3年以上开展历史。
	5
	
	
	查验材料

现场考察

	师资
队伍
	有3名及以上水平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教师团队；项目专职教师参加相关业务学习、培训。 
	10
	
	
	

	学生
参与
	学生每天参加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有计划地把体育特色项目活动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具备良好的建设基础，参加项目活动的人数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5
	
	
	

	项目
交流
	积极开展项目的校际交流、社会交流、大型活动现场表演等活动。承办或主办过特色项目地区、行业或联院赛事不少于1次。
	10
	
	
	

	示范
宣传
	积极参加，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成绩良好；活动被国家级、省、市（县）级、校级媒体报道，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力。
	10
	
	
	


备注：

1.以上评审验收体系中，所需材料均为2020-2022年期间的。

2.评分指标的分值为该档的最高分而非必得分。学校自评和专家评审验收时，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分值，分数只能等于或小于每档的最高分值。

3.办学单位开展自评的基础上，专家根据各校提供的材料和现场检查进行评判。
